
署理行政長官請求全國人大常委會解釋《香港特別行政區基本法》第五十三條
香港大律師公會聲明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1. 香港大律師公會(下稱 “本會”)細閱了香港特別行政區(下稱 “香港特區”)署理行政長官就提請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下稱 “人大常委”)解釋《香港特別行政區基本法》第五十三條而向國務院提交的報告，並考慮了中央官員與香港法律界人士於二零零五年四月十二日在深圳舉行的座談會上所交換的意見。 
2. 本會知悉原訟法庭已收到兩宗司法覆核許可的申請，要求法庭考慮有關將於二零零五年七月十日選出的新行政長官的任期，及於二零零五年四月六日提交立法會的《行政長官選舉(修訂)(行政長官的任期)條例草案》的合法性等法律問題。
3. 本會完全認同全國人大常委會擁有解釋《基本法》之權力。然而，本會對導致向人大常委提請解釋《基本法》第五十三條的情況深感失望。
4. 當有關解釋《基本法》的法律程序仍待審理時，本會認為有關問題應由法院審理，否則便剝奪了法院擁有裁決該問題的機會。這做法不會影響人大常委解釋《基本法》之權力，因為終審法院可在有需要時根據《基本法》第一百五十八條將有關問題提請人大常委。當涉及解釋《基本法》的問題仍有待法院作出裁決時，香港特區政府向人大常委提出任何解釋請求，均等同行政機關企圖先發制人，不容許法院行使其獨立司法權裁決該問題，包括決定是否將該問題提請人大常委。行政機關此舉不單否定整個《基本法》架構基礎的三權分立原則，更不尊重法治，令致香港居民以至國際社會的有識人士感到憂慮。
5. 本會將繼續竭力維護法治及捍衛前文所提及之原則，但本會亦顧及署理行政長官關注仍待審理之法律程序或許未能趕及於二零零五年七月十日新的行政長官選舉之前結案。由於目前的情況發展至署理行政長官決定將有關問題提請人大常委作出解釋，有關的法律問題將不會在法院進行辯論及獲得裁決，本會深感失望。
香港大律師公會
二零零五年四月十四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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